公共造產績效考核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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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內政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辦理縣(市)政府、鄉(鎮、市)公所公共造產績效考核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縣(市)政府及鄉(鎮、市)公所推行公共造產績效考核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（一）年度工作成果考核：縣分南、北二區，市為一區，由本部考核；鄉(鎮、市)公所由縣政府考核。

（二）鄉(鎮、市)公共造產工作競賽(以下簡稱工作競賽)：由縣政府遴報本部分南、北二區評定。

三、縣政府應於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派員實地考核各鄉(鎮、市)公所推行公共造產成果，並將成績評分表函報本部。

四、本部於每年五月派員實地考核縣(市)政府推行公共造產成果，並得實地抽查鄉(鎮、市)公所推行公共造產成果，以驗證縣政府所報之考核成績。

五、實地考核，應先審查年度工作計畫，核對成果報告與有關書面資料再行實地考核，其評分項目及標準如附表一至附表三。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推行公共造產年度工作成果考核成績，其等第依下列標準評定之：
（一）八十分以上者為甲等。

（二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乙等。

（三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為丙等。

（四）未滿六十分者為丁等。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推行公共造產年度工作成果經考核後，成績列甲等且獲得名次及丁等者，依下列方式辦理獎懲：

（一）團體獎懲：

１．縣部分：各區錄取前三名。

（１）列分區第一名者發給一等獎牌一面。

（２）列分區第二名者發給二等獎牌一面。

（３）列分區第三名者發給三等獎牌一面。

２．市部分：錄取前二名。

（１）列第一名者發給一等獎牌一面。

（２）列第二名者發給二等獎牌一面。

３．鄉(鎮、市)部分：錄取前三名。

（１）第一名取一名，第二名取二名至四名，第三名取三名至五名，錄取總額，每一縣以所轄鄉(鎮、市)數三分之一為限。

（２）鄉(鎮、市)長列全縣第一名者，記功一次，列全縣第二名者，嘉獎二次，列全縣第三名者，嘉獎一次。

４．鄉(鎮、市)團體獎由縣政府發給獎牌。

５．團體成績評定丁等，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員平時考核要點規定辦理。

（二）個人獎懲：

１．縣(市)政府主管局長、主管課長、主辦人及鄉(鎮、市)公所主管課長、主辦人獎懲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（１）成績列甲等，分數九十分以上者，記功二次；分數八十七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，記功一次；分數八十三分以上未滿八十七分者，嘉獎二次；分數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三分者，嘉獎一次。

（２）成績列丁等，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員平時考核要點規定辦理。

２．協辦人員由各機關核實酌予獎懲。

成績列乙等、丙等不予獎懲。

八、鄉(鎮、市)公共造產事業合於一定條件者，得參加工作競賽，其應具備之條件及評分項目及基準如附表四。

九、鄉(鎮、市)公共造產事業具有參加工作競賽條件者，由縣政府於辦理公共造產成果考核後，遴選一個至二個績優鄉(鎮、市)，於每年四月三十日以前檢具具體事實如附表五，函報本部參加工作競賽。縣轄區超過二十個鄉（鎮、市）者，得增選一個鄉（鎮、市）；轄區內有山地鄉者，並得另增選一個山地鄉參加競賽。

十、縣政府函報參加工作競賽之鄉(鎮、市) ，本部於辦理公共造產年度工作成果考核時，一併實地複查，分南、北二區核定得分及名次，其成績經評定列為分區平地第一名至第三名及山地第一名者，除鄉(鎮、市)長發給獎狀或予以表揚外，並依下列標準發給獎勵金：

（一）平地鄉(鎮、市)部分：

１．各區第一名取一名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二百萬元。

２．各區第二名取二名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。

３．各區第三名取三名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。

（二）山地鄉部分：

各區取第一名一名發給獎勵金新臺幣八十萬元。

前項獎勵金應作為公共造產基金儲存於基金專戶，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動支。

十一、鄉(鎮、市)公所推行公共造產事業參加工作競賽，經核列為分區第一名者，鄉（鎮、市）長、主管課長、主辦人各記功二次，第二名者，各記功一次，第三名者，各嘉獎二次，協辦人員由鄉(鎮、市)公所核實酌予獎勵。

前項工作競賽與縣政府年度工作成果考核均獲得名次，應擇優辦理獎勵，不得重複獎勵。

十二、各縣政府對所屬辦理公共造產績優鄉（鎮、市）應視實際需要編列經費予以獎勵。
十三、辦理公共造產事業有關人員，工作優異績效卓著而有具體事實，得報請其服務機關首長酌予獎勵或公開表揚。
